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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19 年 第 158 号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

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3号）的要求，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发

展租赁和期货保税交割业务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保税货物租赁

（一）本公告适用于租赁企业和承租企业以综合保税区内保税

货物为租赁标的物（以下简称“租赁货物”）开展的进出口租赁业务。

（二）本公告所称“租赁企业”是指在综合保税区内设立的开

展租赁业务的企业或者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。

本公告所称“承租企业”是指与租赁企业签订租赁合同，并按

照合同约定向租赁企业支付租金的境内区外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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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租赁企业应当设立电子账册，如实申报租赁货物进、出、

转、存等情况。

（四）租赁货物进出综合保税区时，租赁企业和承租企业应当

按照现行规定向海关申报。承租企业对租赁货物的进口、租金申报

纳税、续租、留购、租赁合同变更等相关手续应当在同一海关办理。

（五）租赁货物自进入境内（区外）之日起至租赁结束办结海

关手续之日止，应当接受海关监管。

（六）租赁进口货物需要退回租赁企业的，承租企业应当将租

赁货物复运至综合保税区内，并按照下列要求申报：

1．原申报监管方式为“租赁贸易”（代码“1523”）的租赁进

口货物，期满复运至综合保税区时，监管方式申报为“退运货物”

（代码“4561”）；

2．原申报监管方式为“租赁不满一年”（代码“1500”）的租

赁进口货物，期满复运至综合保税区时，监管方式申报为“租赁不

满一年”（代码“1500”）；

3．运输方式按照现行规定申报。

（七）租赁进口货物需要办理留购的，承租企业应当申报进口

货物报关单。对同一企业提交的同一许可证件项下的租赁进口货物，

企业可不再重新出具许可证件。

（八）租赁企业发生租赁资产交易且承租企业不发生变化的，

承租企业应当凭租赁变更合同等相关资料向海关办理合同备案变

更、担保变更等相关手续。

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向综合保税区海关按照以下方式办理申报手

续：

1．综合保税区内租赁企业间发生资产交易的情况：承租企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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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前的租赁企业向海关申报办理退运回区相关手续；租赁企业按

照相关管理规定办理保税货物流转手续；承租企业及变更后的租赁

企业向海关申报租赁进口货物出区手续。

2．租赁企业与境外企业发生资产交易的情况：承租企业或租赁

企业可以采取形式申报、租赁货物不实际进出境的通关方式办理进

出境申报手续，运输方式填报“其他”（代码“9”）。
3．对同一许可证件项下的租赁进口货物，企业可不再重新出具

许可证件。

（九）保税货物由综合保税区租赁至境外时，租赁企业应当向

海关申报出境备案清单，监管方式为“租赁贸易”（代码“1523”）
或者“租赁不满一年”（监管方式代码“1500”），运输方式按实际运

输方式填报。

租赁货物由境外退运至综合保税区时，租赁企业应当向海关申

报进境备案清单，监管方式为“退运货物”（代码“4561”）或者“租

赁不满一年”（代码“1500”），运输方式按实际运输方式填报。

（十）租赁企业开展进出口租赁业务时，租赁货物应当实际进

出综合保税区。对注册在综合保税区内的租赁企业进出口飞机、船

舶和海洋工程结构物等不具备实际入区条件的大型设备，可予以保

税，由海关实施异地委托监管。

（十一）租赁货物进入境内（区外）时，海关认为必要的，承

租企业应当提供税款担保。经海关核准，承租企业可以使用《海关

租赁货物保证书》（详见附件 1）办理租赁进口货物海关担保手续。

（十二）有关租赁进口货物其他规定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 124号，根据海关总

署令第 198号、218号、235号修改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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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期货保税交割

（一）期货保税交割，是指指定交割仓库内处于保税监管状态

的货物作为交割标的物的一种销售方式。

（二）综合保税区内的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应当在国务院或国务

院期货相关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（以下简称“期交所”）

开展。期交所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应当与海关实现计算机联网，

并实时向海关提供保税交割结算单、保税标准仓单、保税标准仓单

质押等电子信息。

（三）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货物品种应当为经国务院期货

相关管理机构批准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期交所上市品种。

（四）综合保税区内仓储企业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，应当具

备以下条件：

1．具备期交所认可的交割仓库资质；

2．海关认定的企业信用状况为一般信用及以上；

3．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管理制度和计算机管理系统，能够

对期货保税交割有关的采购、存储、使用、损耗和进出口等信息实

现全程跟踪，并如实向海关联网报送物流、仓储、损耗及满足海关

监管要求的其他数据；

4．具备开展该项业务所需的场所和设备，能够对期货保税交割

货物实施专门管理。

（五）期交所应当将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货物品种及指定

交割仓库向海关总署备案。

（六）交割仓库应当通过设立电子账册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。

（七）综合保税区内货物参与期货保税交割的，应当按照规定

向海关申报，并在进出口货物报关单、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、保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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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注清单的备注栏注明“期货保税交割货物”。

（八）期货保税交割完成后，应当按照以下要求进行申报：

1．需提货出境的，交割仓库应当凭期交所出具或授权出具的保

税交割结算单（参考模板详见附件 2）和保税标准仓单清单（参考

模板详见附件 3）等交割单证（以下简称“交割单证”）作为随附

单证向海关办理货物出境申报手续。

2．需提货至境内（区外）的，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

应当凭期交所出具或授权出具的交割单证等作为随附单证向海关办

理货物进口申报手续，并按照规定缴纳进口环节税款。

3．需提货至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的，按照保

税间货物流转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。

申报时应当在进出口货物报关单、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、保税

核注清单的备注栏注明“期货保税交割货物”及保税交割结算单号。

（九）保税标准仓单持有人（以下简称“仓单持有人”）需要

开展保税标准仓单质押业务的，仓单持有人应当委托交割仓库向主

管海关办理仓单质押备案手续，并提供《保税标准仓单质押业务备

案表》（详见附件 4）。

（十）交割仓库应当对货物做好质押标记。

（十一）仓单持有人需要解除质押的，应当委托交割仓库向主

管海关申请办理仓单质押解除手续，并提交解除质押协议和《保税

标准仓单质押业务解除备案表》（详见附件 5）。解除质押时，同

一质押合同项下的仓单不得分批解除。

（十二）海关总署对综合保税区内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特定事

项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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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 1．海关租赁货物保证书

2．保税交割结算单（参考模板）

3．保税标准仓单清单（参考模板）

4．保税标准仓单质押业务备案表

5．保税标准仓单质押业务解除备案表

海关总署

2019年 10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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